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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之争中的胜与负

主持人: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 “乔丹及图” 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作出再审判决， 认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乔丹体育）

明知迈克尔·杰弗里·乔丹 （下称迈克尔·乔丹） 在我国具有长

期、 广泛的知名度， 仍然使用 “乔丹” 申请注册争议商标， 容

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与迈克尔·乔丹

存在代言、 许可等特定联系， 损害了迈克尔·乔丹的在先姓名

权， 判决撤销一审、 二审判决和被诉裁定。

那么， 对于迈克尔·乔丹与乔丹体育围绕后者商标展开了

一系列诉讼， 其中的胜负该如何解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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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青年报 》 报道 ，

迈克尔·乔丹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及一审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乔丹公司 ）

一案， 近日有了终审结果 ， 迈

克尔·乔丹胜诉。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发布
了最高人民法院于 3 月 4 日作

出的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 、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管理

(商标) 再审行政判决书”， 判

决结果显示 ， 国家知识产权局
须撤销由乔丹公司在国际分类

第 25 类 “服装； 游泳衣； 鞋；

爬山鞋； 帽 ； 袜 ； 皮带 （服饰

用 ） ； 舞衣 ； 婚纱 ； 睡眠用眼

罩； 防滑鞋底 ” 等商品上注册
的 “乔丹” 商标。

作为国际篮球界的顶级明

星， 迈克尔·乔丹在中国有着极

高的知名度， 但以生产运动鞋、

服为主业并且注册了 “乔丹 ”

商标的中国乔丹公司却与其没

有任何关系。

迈克尔·乔丹在 2012 年 10

月向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现国家
知识产权局 ） 提出了申请 ， 请

求撤销由乔丹公司注册的第

6020578 号 “乔丹及图 ” 商
标， 但被驳回。 此后， 迈克尔·

乔丹先后在 2014 年向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 2015 年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一

审、 二审上诉 ， 请求法院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由乔丹公

司注册的第 6020578 号 “乔丹
及图” 商标， 但迈克尔·乔丹在

一审、 二审均败诉。

2016 年 ， 迈克尔·乔丹将
诉状递交到最高人民法院 ， 在

当年 12 月进行的公开庭审上，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了迈克

尔·乔丹享有中文 “乔丹 ” 的

“在先姓名权”。

直至今年 3 月 4 日， 最高

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
决， 认为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被诉裁

定、 北京一中院的一审 、 北京
高院的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应予撤销。

判决结果意味着， 迈克尔·乔丹

对中文 “乔丹 ” 的商标注册和

使用获得法律保护 ， 乔丹公司
在服装 、 鞋帽等商品上已经注

册的 “乔丹” 商标将被取消。

8?“乔丹”商标之争 乔丹体育再遭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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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这次最高院的终审判

决出来之后， 很多媒体用乔丹体育

终审败诉、 商标被撤销等为题进行

了报道， 给人以乔丹体育完败、 乔

丹商标将不能继续使用的印象。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次

判决撤销的几个商标， 只是乔丹体

育注册的诸多商标中的一小部分，

有些可能并未实际使用。

根据 《商标法》， 商标注册申

请人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

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

提出注册申请。

通过中文、 拼音和图形的单独

展示和各种组合， 乔丹体育涉及争

议诉讼的商标多达数十个。

正如乔丹体育在判决后作出的

声明中强调的， “经过国家商评委、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的一审、 二审和最高法院

的再审裁决， 我公司注册时间超过 5

年的 74 件商标已经取得胜诉， 注册

时间未超过 5 年的 4 件商标发回商评

委重新作出裁定 。 此次判决的 (图

形+文字) 商标系我公司注册时间未

超过 5 年的组合商标， 该判决不会影

响我公司现有商标的正常使用， 也不

会对我公司的正常经营构成影响”。

乔丹体育表示， 包括 25 类中文

乔丹、 拼音 QIAODAN 和打篮球动

作图形在内的核心商标， 也就是目前

在该公司的商品、 广告上最常见到的

商标， 并未在诉讼中被确认侵权， 因

此可以继续使用。

乔丹体育并未完败

这次判决撤销的几个商标， 只是乔丹体育注册的诸多商标中的一小

部分。

姓名权获有条件确认

潘轶： 在迈克尔·乔丹和乔丹

体育的一系列商标争议中，“姓名

权”始终是焦点之一。

虽然对于一个外国人的中文

译名是否属于商标法所说的“在先

权利”，理论界观点不一。但通过一

系列判决尤其是近日最高院的终

审判决，可以说姓名权获得了有条

件的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意

见：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

的人身权，姓名权可以构成商标法

规定的在先权利。

外国自然人外文姓名的中文

译名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主张作

为特定名称按照姓名权的有关规

定予以保护。

外国自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

姓名权保护的，该特定名称应当符

合以下三项条件：

（1）该特定名称在我国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

（2）相关公众使用该特定名称

指代该自然人；

（3）该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

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相关案例和裁判要点已被收

录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对

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有着较强的

指引作用。

而对于乔丹体育注册的、能够

与迈克尔·乔丹打球动作完美契合

的图形商标，此次最高院在判决中

认为：

争议商标标识中图形部分的

人体形象仅仅是黑色人形剪影，除

身体轮廓外，其中并未包含任何与

迈克尔·乔丹有关的个人特征。 并

且， 迈克尔·乔丹就该标识所对应

的动作本身并不享有其他合法权

利，其他自然人也可以作出相同或

者类似的动作。因此，迈克尔·乔丹

不能就该标识享有肖像权，其有关

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肖像权的

主张不能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意见：外国自然人外文姓名的中文译名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主张作为特定名

称按照姓名权的有关规定予以保护。

李晓茂： 我国对于商标保护以

注册在先为原则， 因此及时、 完备

地注册商标就十分重要。 及时当然

好理解， 就是越早越好。 而完备，

则是指要妥善利用防御商标和联合

商标。

所谓防御商标， 是指较为知名

的商标所有人在该注册商标核定使

用的商品 （服务） 或类似商品 （服

务） 以外的其他类别注册若干相同

商标， 为防止他人在这些类别的商

品或服务上注册使用相同的商标。

比如某商标在运动品领域进行

了注册， 为了防止别人傍名牌， 在

其他商品和服务类别也进行注册，

就能起到防御作用。

所谓联合商标， 是指同一商标

所有人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注册

的若干近似商标。 这些商标中首先

注册的或者主要使用的为主商标，

其余的则为联合商标。

比如 JORDAN 如果注册了商

标， 为防止别人钻空子， 顺便也对

中文的 “乔丹” 进行注册， 就能起到

联合商标的作用。

事实上 ， 倒是乔丹体育不但将

“乔丹” 注册成了商标， 还将相应的

拼音 “QIAODAN” 也注册成了商

标。

对于迈克尔·乔丹和合作方耐克

公司来说， 显然在商标注册环节慢了

一步、 漏了一着。

此外， 迈克尔·乔丹的维权行动

也有点姗姗来迟， 导致目前处于相对

被动的境地。

根据 《商标法》 的规定， 如果在

先权利人认为商标注册侵犯其在先权

利， 一般应当在商标获得注册之日起

5 年内提起无效申请。

对于注册时间已经超过 5 年的商

标， 迈克尔·乔丹一方从撤销角度着

力就很难了。

但在一系列商标争议尘埃落定之

后， 不排除迈克尔·乔丹方面从侵权、

不正当竞争等角度切入， 将来提起新

的诉讼。

商标注册“先下手为强”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如果在先权利人认为商标注册侵犯其在先权

利，一般应当在商标获得注册之日起 5 年内提起无效申请。


